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抚就发〔2022〕8号

关于印发《一次性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
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：

现将《一次性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实施细则》印发给

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抚顺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

2022 年 7月 21 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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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次性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

实施细则

为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，促进高校毕业生回抚、

留抚就业，按照《关于贯彻落实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

发辽宁省进一步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创业若干政策

措施的通知》（抚人社发〔2022〕19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市

实际，制定此实施细则。

一、政策内容

对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并签订 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

的中小微企业，按企业为其缴纳的 6个月社会保险费（不包括

高校毕业生个人应缴纳部分）标准给予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,

政策实施期限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在阶段性缓缴社会保险

费期限内的符合条件企业，可预拨不超过 50%的一次性吸纳就

业补贴，余下部分在企业恢复缴纳社会保险费后拨付。此政策

与一次性扩岗补贴不重复享受。

二、申请条件

在我市的中小微企业（按照《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》（工

信部联企业〔2011〕300 号）标准认定）招用毕业年度高校毕

业生（含技师学院高级工班、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

教育类毕业生及留学归国人员）并签订 1年以上期限劳动合同

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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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申报材料

正常申报：

（一）《一次性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申请表》；

（二）《一次性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人员名单》；

（三）《毕业证书》、身份证、《留学归国人员学历验证报

告》（原件、复印件）；

（四）申请单位《营业执照》（原件、复印件）；

（五）规范的《劳动合同》文本和劳动备案名册（原件、

复印件）；

（六）社保机构开具的《社会保险费缴费凭证》，用人单位

月工资支付凭证（原件、复印件）。

预拨申报：

（一）预拨申请表；

（二）以上 3、4、5项材料。

四、申报时间

期满后一次性申报（符合预拨条件的，签订劳动合同后随

时申报）。

五、受理及拨付

用人单位携带申请材料到单位所在地县（区）公共就业服

务机构审核，经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复核后，将补贴拨付至

申请单位提供的银行账户。

六、工作要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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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对弄虚作假、骗取补贴的用人单位和人员，要追回补助

资金并追究相关人员责任，情节严重的，依法予以处理。

2、各县（区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通过多种方式加大政策

的宣传力度，扩大政策知晓率和覆盖面，保证政策落地见效。

3、市、县（区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要规范建立档案，妥善

保存申报材料，按照有关规定及时整理、装订、存档，防止丢

失或损坏，保存期限不少于 10年，随时接受相关部门的检查、

审计。

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人才发展部联系电话：58303006

县（区）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联系电话:

新抚区：52313110 抚顺县：57599707

望花区：18841345103 清原县：53039439 53030440

东洲区：54655016 新宾县：55027768 55020809

顺城区：57660493 开发区：56622701

附件：1.一次性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申请表

2.一次性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人员名单

3.一次性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补贴预拨申请表

抄送：抚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抚顺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 2022年 7月 21日印发


